
「新世紀政策建言」討論會（中） 

 

新世紀智庫論壇第40期／2007.12.30  81 

順應普世人權發展：人權立國政

策與憲政改造 
 

●廖福特／中央研究院法律學研究所籌備處副研究員、台灣新世紀文教基金會國際關係

委員會委員 

 
 
 

  陳水扁總統於其2000年就職演說中宣示： 

我們也願意承諾對於國際人權的維護做出更積極的貢獻。中華民國不能也不會自外於世

界人權的潮流，我們將遵守包括〈世界人權宣言〉、〈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以及

維也納世界人權會議的宣言和行動綱領，將中華民國重新納入國際人權體系。新政府將敦

請立法院通過批准「國際人權法典」，使其國內法化，成為正式的「台灣人權法典」。 

  這是所稱「人權立國」政策之起源，但是時光飛逝，轉眼間已過了七年。其後陳總

統也提出「憲政改造」之理念，而有關人權部分，則是希望有一份完備的人權保障條文。 

  無論是「人權立國」政策或是「憲政改造」理念，其實都牽涉與國際人權之互動，

因此其實「人權立國」政策、「憲政改造」理念及國際人權潮流三者是互動的，而最佳

方式則是以國際人權潮流為師，在「憲政改造」過程中，完成「人權立國」之理想，而

此途徑必須完成幾項工作：1. 確認條約，特別是國際人權條約之憲法地位；2. 建構完備

的「台灣人權法典」；3. 設立國家人權委員會。  

一、確認條約，特別是國際人權條約之憲法地位 

  我建議應先確認條約之憲法地位，同時解決台灣因為國際地位特殊，無法正常將批

准書或是加入書存放於國際組織（例如聯合國秘書長）所衍生之問題，因此或可在憲法

中明訂： 

  國際條約經立法院審議，總統公布之後，有高於國內法律之地位。 

  而有關國際人權條約之憲法地位，我認為可於憲法中加入一新的條款： 

1. 憲法所保障之基本權利及自由，應符合世界人權宣言及國際人權條約之規範。 

2. 世界人權宣言及經立法院審議之國際人權條約有國內法之地位，國內法與世界人權

宣言及國際人權公約衝突時，國內法應符合世界人權宣言及國際人權條約之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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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為實踐世界人權宣言與國際人權條約及憲法所保障之權利及自由，應設立獨立行

使職權之國家人權委員會。 

二、建構完備的「台灣人權法典」 

  我認為未來憲法有關人權保障專章，其實可以包括以下權利及機制： 

1. 人性尊嚴 

2. 自決權 

3. 人權平等原則 

4. 法律前之平等 

5. 法律人格之承認 

6. 生命權 

7. 禁止酷刑或不人道刑罰 

8. 禁止奴隸與強制勞動 

9. 人身自由及逮捕程序 

10. 被剝奪自由者之待遇 

11. 無力履行約定義務者之監禁 

12. 遷徙自由和住所選擇自由 

13. 外國人之驅逐 

14. 有效救濟與公平審判之權利 

15. 證據法則與無罪推定 

16. 接受公正裁判之權利 

17. 上訴權 

18. 違法執行之國家賠償責任 

19. 一罪不二罰 

20. 禁止溯及既往及從輕原則 

21. 對非法干涉及攻擊之法律保護 

22. 思想良心和宗教自由 

23. 表現自由 

24. 資訊公開 

25. 傳播媒體接近使用權 

26. 集會之權利 

27. 結社的自由 

28. 婚姻及組成家庭 

29. 同性戀者權益之保障 

30. 兒童之身分 

31. 參與政治權利 

32. 原住民族自治權 

33. 庇護權 

34. 國籍得喪變更之權利 

35. 財產權 

36. 租稅公平 

37. 工作權 

38. 工作條件 

39. 工會權 

40. 社會保障 

41. 對家庭之保護 

42. 對兒童及少年之保護 

43. 老人權利 

44. 身心障礙者之公平待遇 

45. 適當生活水準 

46. 健康權 

47. 醫療人權 

48. 受教育之權利 

49. 文化權 

50. 文化宗教與語言多元性 

51. 環境保護 

52. 消費者保護 

53. 概括條款 

54. 國家機關之人權義務 

55. 人權法令之解釋 

56. 人權影響評估制度之建立 

57. 人權報告制度之建立 

58. 人權保障經費之編列 

59. 國家人權委員會之設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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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設立國家人權委員會 

  有關國家人權委員會，我建議之憲法條文草案為： 

  1. 國家人權委員會掌理事項如下： 

   一、研擬及檢討有關促進及保障人權之政策與法令。 

   二、製作年度國家人權報告書。 

   三、推動人權教育，宣導人權理念。 

   四、落實國際人權規範，促進國內外人權之交流與合作。 

   五、處理重大人權事件。 

   六、訪視有重大危害人權之虞之相關處所。 

   七、其他促進及保障人權之相關事項。 

  2. 國家人權委員會置人權委員十五人，由總統提名經立法院同意後任命之。其中一

人為主任委員，特任，綜理會務；一人為副主任委員，職務比照簡任第十四職等，襄助

主任委員處理會務；其餘人權委員，職務比照簡任第十三職等。 

  3. 人權委員任期四年，人權委員出缺時，其繼任人之任期至原任期屆滿之日為止。 

  4. 人權委員應具有下列各款資格之一： 

   一、對促進與保障人權或弱勢團體權益有特殊表現或貢獻者。 

   二、對人權議題之研究有專門著作。 

  5. 人權委員應超出黨派之外，依法獨立行使職權，於任職期間不得參與政黨活動。◆ 

 


